
 

 

证券代码：002559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8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

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135 号），问询函对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拟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5）表示了关注，并要求公司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2016 年 12 月 30 日）》的规定，就相关

事项做出补充说明。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交所做出回复，现就问询函所提问

题及公司相关回复说明公告如下： 

1、沣盈资本是否与其他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的投资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回复： 

除公司及沣盈资本外，本次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的投资人目前拟为扬州产权综

合服务市场有限责任公司、扬州龙川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等机构。该三家机构与沣盈资本均非关联方，也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请补充说明本次投资事项对你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包括投资领域

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协同效应、投资失败或亏损的风险、内部管理风

险、对外担保风险（如有）等。 

回复： 

本次投资基金的拟投资方向以智能制造为主，兼顾其他相关的高速成长领



 

 

域。与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在行业积累、技术储备、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协

同效应。 

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基金运行过程中将受到宏观

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并购整合等多种因素影响，

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的风险。 

沣盈资本为已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机构，具有相对丰富的投资经验，

具备完善的治理结构、内部管理控制体系以及投资项目风险识别能力，能够胜任

投资基金的投资决策和日常经营。对外担保等事项各方尚在沟通过程中，如有进

一步的意向达成，本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3、你公司对投资基金拟投资标的是否有一票否决权，合作投资事项是否可

能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如是，请说明是否已做出相应安排（如投资基金

在收购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资产之后，上市公司是否具有优先购

买权等）。 

回复： 

本次拟设立的投资基金为独立运作机构，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按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的规定主持合伙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和行政事务，对于拟

投资标的的决策权归属于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出资人有权推举投

资决策委员会委员，本公司对该等拟投项目不具有一票否决权。就投资基金合伙

协议的具体条款，各方正在协商过程中，如有进一步的意向达成，本公司将及时

进行披露。 

本次产业基金项目独立运作，拟投资方向以智能制造为主，兼顾其他相关的

高速成长领域。在基金运作过程中不排除可能涉及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对于可

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将确保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程序规范，并尽量避免同业竞争，最

大程度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就具体相关安排，各方正在协商过程中，

如有进一步的意向达成，本公司亦将及时进行披露。 

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



 

 

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的规定，在基金投资事项筹划和实施过程中，

建立有效的防范利益输送与利益冲突机制，健全信息隔离机制，防范内幕交易、

市场操纵、虚假陈述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并及时披露基金投资事项的进展情

况。 

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

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